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藍唯云
電話：04-22289111+54214
電子信箱：lwy200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中字第11401176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4011761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中市114學年度獎勵學校及教師推動族群主流化

概念實施計畫」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及臺中市政

府客家發展計畫書辦理。

二、為全面提升本市編制內正式教師對「族群主流化」之概

念，鼓勵各校規劃辦理「族群主流化」主題研習，並鼓勵

所屬教師踴躍參與校內外相關實體或線上增能活動，透過

參加研習與相關課程，強化教師理解各族群文化差異及欣

賞本土語言與文化的能力，並提升對族群平權的認知，進

而能融入課程教學，並營造對各族群語言文化更友善的環

境，以利本市推動本土語文課程之發展，爰訂定旨揭計

畫。

三、旨案計畫相關獎勵項目及標準簡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校內編制內正式教師本學年度參與「族群主流化」之相

關研習或課程至少1場次，同位教師不重複計算，參加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738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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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占全校編制內正式教師人數，比率達70%(含)以上，本

局依實核予學校嘉獎3次，學校可本權責分配嘉獎額度，

以此獎勵認真推行及投入之人員。

(二)有關「族群主流化」之相關研習或課程，以每學年度結

束時統計達70%(含)以上認定，不重複獎勵。

(三)倘學校符合獎勵標準，得於本學年結束(115年7月31日)

前逕行辦理敘獎，如有校長敘獎需求，再檢具相關資料

報局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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